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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终止实施第二期回购股份计划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2014年3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

止实施第二期回购股份计划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决定终止实施第二期回购股份计划。

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回购股份计划的长效机制》制定及首期实施情况 

为了维护广大股东利益，增强投资者信心，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，

不断提高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回报，公司董事会制定了《关于回购

股份计划的长效机制》（以下简称“长效机制”），拟在2012-2015年推出三期

回购股份计划。该长效机制经本公司2012年11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

六次会议、2012年12月21日召开的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2013年6月25日，公司首次实施了回购股份的方案，2013年6月26日公司披露

了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实施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》。2013

年12月20日首期回购股份方案期限届满，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1,346,650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.22％，成交最高价为3.88元/股，最低价为3.50元/股，支

付总金额为5,002,067.14元(含印花税、佣金等交易费用)。首期股份回购实施后，

公司总股本由602,477,679股，减少至601,131,029股。（详见2012年12月25日于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上披露的《关于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回购期届满及股份变动公告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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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终止实施第二期回购股份计划的情况 

根据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计划的长效机制》，在第二

期回购股份计划拟推出期间（即首期回购股份计划届满2013年12月20日至2014

年4月30日），只有当公司股价持续低于每股5.40元时（以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

盘价均低于5.40元衡量，2012年度派息调整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，回购股份

的价格调整为不高于每股5.40元），公司才会推出第二期回购股份计划。 

由于在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30个交易日期间，公司股票收盘价曾若干次高于

回购价格上限5.40元，公司近期股价未满足上述关于第二期回购股份计划的推出

条件，同时综合考虑公司近期经营发展需要，清洁能源投资需要资金支持，且资

产负债率偏高，为创造良好的业绩，更好地回馈广大投资者，实现对股东权益更

有利的保护。综合评估以后，董事会决定第二期股份回购计划不再推出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




